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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

聘用教师的聘用及辞退管理办法

（2018年 7月 8日修订）

为规范聘用教师的管理，确保教育和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聘用教师的基本条件

1．思想政治条件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校，拥护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作风正派、品行端正、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

为纪录。

2．年龄条件

首聘者年龄在 45岁以内。

3．身体条件

身体健康，有学校指定医院的体检合格证明，能胜任教育、教学一线工作。

4．学历、学位或职称条件

(1)理论课教师第一学历具有普通本科。具有三年以上本专业实践工作经验，

取得本专业中级职称者，起点学历可为普通专科，受聘时应达到本科学历。

（2）实训课教师，起点学历可为普通专科，受聘时达到本科学历。

5．业务条件

专业对口；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应届本科毕业

生需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二、聘用教师聘用计划的审批

1．每年五月份，各教研究室向教务科报送各教研室本年招聘教师计划，报

送计划必须明确招聘教师数量、专业、学历等要求，特殊要求需加以说明。

2．教务科负责汇总各教研室的教师招聘计划，经主管校长审核后，报校领

导班子会议审议和审批。

三、聘用教师的聘用程序

1．信息发布

人事科发布招聘信息，内容为：招聘人数、专业及待遇；应聘人员条件；

招聘办法；试讲、面试时间；报名方法等需要说明的事项。

2．报名

应聘人员到教务科报名并填写《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合同制教师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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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表》，同时提交学历证、学位证、职称证、教师资格证等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和原工作单位证明材料（应届毕业可无）。

3．资格审查

教务科根据应聘人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4．试讲、面试。教务科应组织不低于 5人的校内专家团队，对应聘人员进

行试讲和面试，并做出书面结论材料。

5．体检。在学校指定的医院进行常规体检。

6．校领导班子根据试讲、面试和体检结果，确定拟聘人员性质和人员名单。

7．人事科代表学校与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

8、聘用教师一经聘用，有 6个月试用期。在试用期内，学校将组织教学部

门对聘用教师进行至少 3次考核，并做出书面结论。不合格将予以辞退、合格

将转至人事科转为常期聘用教师。

四、聘用教师的解聘、终止、辞退手续

1．学校和聘用教师任何在合同期内，一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均应提前

30天书面通知对方。

2．学校一方解聘或辞退合同制教师，由教研室提出，教务科审核，经主管

校领导同意，提交校教学会议核准后下发书面通知，并由人事科按有关规定办

理相关手续。

3．聘用教师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应先向所在教研室提出书面申请，由

部门负责人签署意见后，送教务科审核，经主管校领导同意，提交校教学会议

审批同意后下发书面通知，在其归还学校用具及其他公用物品后，人事科按有

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4．聘用教师离校前应填写《教师离校手续卡》，需要相关部门签章。

5．各教学部门在本部门聘用教师离校前，应监督其归还学校用具及其它公

用物品，未办妥归还手续离校而使学校遭受损失，追究所在部门领导责任。

五、聘用教师的权利和义务

1．认真履行教师职责，为人师表；

2．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3．服从应聘教学部门的工作安排和管理；

4．按学校规定的教学计划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学质量；

5．从事学术研究，参加专业的学术团体，在学术活动中充分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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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指导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

7．按时获取工资报酬，寒暑假带薪休假；

8．不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和教育教学业务水平，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

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9、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学校经过教学会议研究，终止合同，由人事科办理

相关离校手续。

　（1）不服从学校工作安排者。

　（2）违反湖北省《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细则（试行）

及《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细则中所规定

的教师职业道德行为规范。

（4）根据《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办法》中学

生评议这一项要求，学校教务科将每学期组织该教师所授课的所有班级学生进

行教师课堂教学评议，学生满意度必须达到 60%以上。

（5）根据《荆州市机械电子工业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办法》中教

学干部集体评议环节上，必须超过半数投票为 B档。

（6）经考核，不能胜任教育和教学任务者。

六、聘用教师的待遇

1．课时津贴、班主任津贴：与在编在岗人员同样规则计发。

2．聘用教师节假日福利享受在编教师同等待遇

3．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

　　4．临时代课教师的课时津贴标准为 25元至 50元。每位临时代课教师的标

准将根据其学历、职称及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作性质，由教务会议研究决定，

决定将以书面形式报人事核酬。临时代课人员不享受本条 1至 3款的待遇。

七、聘用教师的管理

1．为使聘用教师队伍相对稳定，学校与应聘者签约 1-3年。

2．聘用教师纳入学校教师管理，参加学校的政治理论学习、业务学习及相

关活动。

3．聘用教师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认真完成教学任务；若违反教

学有关规定，参照在编教师管理规定予以违纪处理。

4．为保证教育教学质量，教育教学部门应定期对聘用教师进行教育教学评

估，评估合格者，方可续聘。

八、本办法修订稿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教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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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7月 8日


